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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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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托育机构开展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的总体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实施（晨

检、午晚、晚检、全日健康观察）、质量控制、评价与改进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托育机构开展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等相关工作。幼儿园等开展婴幼儿托育照

护服务机构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273 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 

GB/T 31725 早期教育服务规范 

WS/T 821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 

DB 64/T 2120 托育机构安全防范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托育机构 childcare institutions 

由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或个人举办，由专业人员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

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照护服务的机构。 

[来源：WS/T 821-2023，3.1] 

 

托育工作人员 childcare providers 

托育机构中的所有工作人员。托育工作人员包括托育机构负责人、保育人员、卫生保健人员、保安

人员、炊事人员等。 

[来源：WS/T 821-2023，3.2] 

 

晨午晚检 morning, noon and evening health checks 

托育机构在每日早晨、中午、傍晚婴幼儿入托、在托期间特定时段对婴幼儿进行的健康检查，旨在

及时发现婴幼儿健康异常情况。 

 

全日健康观察 full-day observation 

托育机构工作人员在婴幼儿全天在托期间，对其精神状态、食欲、睡眠、情绪、行为等方面进行的

持续健康监测。 

4 总体原则 

预防为主 

通过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尽早发现婴幼儿健康隐患，预防疾病传播和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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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为先 

遵循保护婴幼儿生命安全是托育照护的首要责任，将安全检查、安全预防理念贯穿晨午晚检及全日

观察工作全过程，注重规避检查观察时对婴幼儿造成的伤害风险。 

及时准确 

检查和观察应及时进行，记录信息准确无误，确保对婴幼儿健康状况的判断可靠。 

全面细致 

涵盖婴幼儿身体、精神、行为等多个方面，不遗漏任何可能影响健康的细节。 

尊重关爱 

在服务过程中，应尊重婴幼儿的人格和权利，体现关爱与呵护，避免对婴幼儿造成不适或心理压力。 

5 基本要求 

人员要求 

5.1.1 从事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工作的托育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婴幼儿照护知识和技能，经

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5.1.2 托育工作人员应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确保自身健康状况符合工

作要求。 

5.1.3 托育工作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工作前应洗手消毒，穿戴整洁的工作衣帽。 

5.1.4 托育工作人员基本能力及素质要求可参照 GB/T 31725 的要求执行。 

场地与设施要求 

5.2.1 托育机构应设置专门的晨检区域，保持环境整洁、通风良好，配备必要的检查工具，如体温计、

手电筒、压舌板等，并定期消毒和性能测试。 

5.2.2 午检、晚检可在婴幼儿活动区域进行，确保区域内无安全隐患，光线充足。 

5.2.3 托育机构应配备婴幼儿《健康观察记录册》（见附录 A）。记录册应便于填写和查阅，内容宜包

括婴幼儿基本信息、检查时间、检查结果、观察情况等信息。 

制度要求 

5.3.1 托育机构应建立、健全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制度，明确各岗位人员的职责和工作流程。 

5.3.2 建立婴幼儿健康信息档案，对检查和观察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进行跟踪记录，及时与家长沟通。 

5.3.3 应制定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发现婴幼儿出现传染病症状时，应立即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6 服务实施 

晨检 

6.1.1 应提前准备好晨检时使用的工具及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 测温仪； 

—— 手电筒； 

—— 医用口罩； 

—— 免洗手凝胶/医用酒精； 

—— 小方桌； 

—— 椅凳； 

—— 其他。 

6.1.2 应在婴幼儿每日入托时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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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晨检时应按照以下流程操作： 

a) 问：向家长询问婴幼儿在家中的健康状况，包括精神状态、食欲、睡眠、大小便情况等，有无

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等症状。 

b) 看：观察婴幼儿精神状态、面色、眼神、皮肤有无异常，如：是否精神萎靡、面色苍白、皮肤

出现皮疹等；用手电筒检查婴幼儿口腔，观察咽喉有无红肿、溃疡，检查腮腺是否肿大，查看

手足有无疱疹等。 

c) 摸/测：用手触摸或用测温枪检测婴幼儿的额头，查看是否有发热现象；触摸颈部、腋下等部

位，检查有无淋巴结肿大现象。 

d) 查：检查婴幼儿的衣物、书包等是否携带危险物品，如尖锐物品、药品等；检查婴幼儿的指甲

是否修剪整齐，有无污垢。 

6.1.4 经检查无异常的婴幼儿，方可进入托育区域。 

6.1.5 晨检过程中，对出现以下现象的婴幼儿，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对有轻微不适但不影响入托的婴幼儿，应及时告知家长，并在全日观察中重点关注其状况； 

—— 对出现发热（体温≥37.3℃）、呕吐、腹泻、皮疹等症状的婴幼儿，应及时联系家长、建议

家长带其到医院就诊，并暂停入托，待病症痊愈后凭医疗机构证明方可返托； 

—— 对发现携带危险物品的婴幼儿，应及时没收并告知家长； 

—— 其他可能存在的问题。 

午检 

6.2.1 应在婴幼儿午餐后、午睡前后进行检查。 

6.2.2 应对婴幼儿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 

—— 观察婴幼儿午餐进食情况，有无食欲减退、呕吐等现象； 

—— 测量婴幼儿体温，检查有无发热； 

—— 查看婴幼儿睡觉时是否脱去外衣，是否盖好被子，被子是否遮盖了口鼻；检查过程中如发现

婴幼儿趴睡，应及时调整睡姿； 

—— 观察婴幼儿精神状态，有无嗜睡、烦躁不安等情况； 

—— 检查婴幼儿有无外伤、皮肤异常等； 

—— 其他。 

6.2.3 经检查无异常的婴幼儿，可正常进行午睡及下午活动。 

6.2.4 对有异常情况的婴幼儿，应立即报告部门或园所负责人，及时采取隔离观察、通知家长等相应

措施，并在《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记录表》（见附录 A A.1）中准确记录。 

晚检 

6.3.1 应在婴幼儿离开托育园所前 30min内进行。 

6.3.2 应对婴幼儿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检查： 

—— 观察婴幼儿的精神状态、情绪表现，有无不适症状； 

—— 检查婴幼儿的衣物是否整洁，有无尿湿、弄脏等情况； 

—— 查看婴幼儿有无新出现的外伤、皮疹等； 

—— 其他。 

6.3.3 晚检未发现异常的婴幼儿，应由家长接走，并向家长简要反馈婴幼儿当天的健康状况。 

6.3.4 对发现异常的婴幼儿，应立即通知家长并说明情况，并建议及时就医，事后详细填写《婴幼儿

发病处理记录表》（见附录 A A.2）。 

全日观察 

6.4.1 观察内容 

托育工作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婴幼儿全日观察： 

—— 精神状态：观察婴幼儿是否活泼好动、反应灵敏，有无精神萎靡、嗜睡、烦躁哭闹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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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欲：观察婴幼儿进食量、进食速度，有无挑食、偏食、拒食等现象。 

—— 睡眠：观察婴幼儿午睡的入睡时间、睡眠质量，有无易醒、多梦、哭闹等情况。 

—— 大小便：观察婴幼儿大小便的次数、颜色、性状，有无便秘、腹泻、尿频、尿急等情况。 

—— 情绪与行为：观察婴幼儿的情绪是否稳定，有无异常行为，如攻击性行为、退缩行为等。 

—— 其他：观察婴幼儿有无咳嗽、流涕、打喷嚏等症状，皮肤有无新出现的异常等。 

6.4.2 观察方法 

6.4.2.1 托育工作人员应在婴幼儿游戏、学习、生活等过程中进行实时观察。 

6.4.2.2 应定时巡查婴幼儿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户外活动、午睡等时段婴幼儿具体表现。 

6.4.3 应急处理 

6.4.3.1 对观察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应及时向部门或园所负责人报告，并采取通知家长、进行简单护

理（如物理降温、佩戴口罩）等相应措施。 

6.4.3.2 对有传染病接触史或疑似传染病症状的婴幼儿，应及时进行隔离观察，并按照传染病防控应

急预案处理，情况严重的应及时向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7 质量控制 

人员培训 

7.1.1 托育机构应定期组织托育工作人员进行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培训内

容应覆盖婴幼儿生理心理特点、常见疾病识别、急救处理等内容。 

7.1.2 已建立培训考核管理机制，并定期开展培训质考核，确保托育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婴幼儿托

育照护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检查设备管理 

7.2.1 晨午晚检时使用的检查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体温计应定期校准，确保其准确性。 

7.2.2 托育机构应及时对损坏的工具设备进行更换，确保晨午晚检工作正常开展。 

记录管理 

7.3.1 托育机构应安排专人保管《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记录表》《婴幼儿发病处理记录表》，

填写时不应涂改，确保记录内容应真实、完整、清晰。 

7.3.2 托育机构应完善《婴幼儿健康记录册》存档管理机制，结合机构实际情况，确定档案保存期限

及处置方式，确保档案记录可查阅、可追溯。 

过程监督 

7.4.1 托育机构应定期开展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的监督检查工作，按照 DB64/T 2120 的要求加强安全

防范管理，及时发现婴幼儿照护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 

7.4.2 托育机构宜建立服务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举报渠道，积极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8 评价及改进 

评价 

8.1.1 应定期对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服务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服务流程的规范性、工作人员的服

务态度和专业能力、家长满意度等。 

8.1.2 可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价，流程及方法可参照 GB/T 19273执行。 

改进 

8.2.1 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并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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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定期对改进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8.2.3 借鉴其他托育机构的先进经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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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婴幼儿健康记录册 

A.1 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记录 

表A.1 婴幼儿晨午晚检及全日观察记录表 

日期 姓名 
晨检 午检 晚检 全日观察 是否

服药 
备注 

体温 有无外伤 体温 有无外伤 体温 有无外伤 健康 其他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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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婴幼儿发病处理记录表 

表A.2 婴幼儿发病处理记录表 

日期 姓名 班级 发病情况 处理方法 登记人 园长签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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